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

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系

统整合了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

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

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

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

为加强民法典的宣传教育，讲清楚实施好民法典，让民法典走到

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我们组织力量编写了这套《公民新法早知

道系列》，用问答和漫画相结合的形式阐释了民法典中与民生相关的

热点问题与立法亮点，帮助广大读者及时掌握民法典中的一系列新规

定新概念新精神。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切，普及民法典法律

知识，使大家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

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

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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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看图说法

1.《民法典》中的合同都有哪些？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

身份关系的协议是否可以参照适用合同编的规定？

2.订立合同可以采用哪些形式？

3.买房时开发商宣传广告中作出的承诺没有兑现，是否构成

违约？

4.书面形式的合同和电子合同分别何时成立？

5.合同里的格式条款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

6.合同中哪些免责条款无效？

7.合同履行时，违约方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8.如何区分适用定金与违约金？

9.《民法典》中的绿色原则在买卖合同中是如何体现的？

10.赠与合同能任意撤销吗？

11.答应借钱给他人又反悔了，可以不借吗？

12.借款合同中，应当如何支付利息？

13.为他人债务作保证人的，应当如何承担保证责任？

14.交通工具上，旅客可以不按照自己的座位号抢座霸座吗？

15.小区的物业服务人都有哪些职责？

16.买房时，买方能绕开委托的中介直接与卖方订立合同吗？

下篇 问答解法

第一编 通则

第一章 合同基本法律知识

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

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

第四章 合同的履行

第五章 合同的保全

第六章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七章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八章 违约责任

第二编 典型合同

第九章 买卖合同

第十章 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第十一章 赠与合同

第十二章 借款合同

第十三章 保证合同

第十四章 租赁合同

第十五章 融资租赁合同

第十六章 保理合同

第十七章 承揽合同

第十八章 建设工程合同

第十九章 运输合同

第二十章 技术合同

第二十一章 保管合同

第二十二章 仓储合同

第二十三章 委托合同

第二十四章 物业服务合同

第二十五章 行纪合同

第二十六章 中介合同

第二十七章 合伙合同

第三编 准合同

第二十八章 无因管理

第二十九章 不当得利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节录）



上篇 看图说法

1.《民法典》中的合同都有哪些？婚姻、收养、监

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是否可以参照适用合同编

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四条 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

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

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



普法讲堂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契约”“协议”“协议书”等，在法律意

义上，大部分都是合同。《民法典》合同编中规定了买卖合同，供用电、

水、气、热力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租赁合同，融资租

赁合同，保理合同，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合同，保

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物业服务合同，行纪合同，中介合同，合

伙合同19种典型合同，以及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两种准合同。



2.订立合同可以采用哪些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九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

或者其他形式。

书面形式是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

所载内容的形式。

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

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



普法讲堂

口头形式，是指当事人只用语言为意思表示而订立合同，不用文字。

口头形式的优点是简便易行，在日常生活中被普遍采用，缺点是发生合同

纠纷时不易取证，难以分清责任。所以，一般来讲，合同标的数额不大的

和即时清结的合同可采用口头形式，除此之外的合同一般都不采用口头形

式。除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外，还有视听资料、默示行为等订立合同的其

他形式。



3.买房时开发商宣传广告中作出的承诺没有兑现，

是否构成违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百七十三条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表示。拍

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债券募集办法、基金招募说明书、

商业广告和宣传、寄送的价目表等为要约邀请。

商业广告和宣传的内容符合要约条件的，构成要约。

普法讲堂



要约是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条

件：（1）内容具体确定；（2）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

表示约束。

开发商在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上所作的承诺，原则上属于要约

邀请，是希望买房人向自己发出购房的意思表示。所以，在一般情况下，

购房者很难就此追究开发商的相应责任。

但如果开发商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

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

影响，应当视为要约。此时，如果开发商未依照商品房销售广告和宣传资

料的承诺履约，应当向购房人承担违约责任。



4.书面形式的合同和电子合同分别何时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条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

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

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

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

时，该合同成立。

第四百九十一条 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要求

签订确认书的，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

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

要约条件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立，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普法讲堂

与《合同法》相比，按指印取得了与签名、盖章同样的法律效果，这

是《民法典》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内容的吸收，符合法律实践的需求。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一条第二款为新增规定，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

异，公民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也早已是普遍存在的事实，新法对电子合同

的成立时间作了明确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处理互联网交易纠纷的法律依

据。



5.合同里的格式条款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六条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

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

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

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

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

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

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第四百九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格式条款无效：

（一）具有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法第五百零六条规定的

无效情形；

（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

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

（三）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普法讲堂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一款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格式条款的定

义，是对《合同法》的进一步完善。第二款则对格式条款的提供方提出了

要求，尤其是新增了提供格式条款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的不利后

果。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履行了格式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如果有上述

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该格式条款也是无效的。



6.合同中哪些免责条款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零六条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一）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

（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普法讲堂



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是因为法律对人身健康和生命安

全给予特殊保护，如果允许免除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人身损害的责

任，无异于纵容当事人利用合同形式对另一方当事人的生命进行摧残，有

违宪法原则。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对方造成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

则是因为这种条款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如果允许这类条款存

在，就意味着允许一方当事人可以利用这种条款欺骗对方当事人，损害对

方当事人的合同权益，这与《民法典》的立法目的是完全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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